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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維持規律與秩序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法律人心中，

時間是資源、是工具、是標準、是框架，

還是磨人的過程？

間時越穿 人律法

《名人講堂》

 李惠仁的真相拼圖

《品味生活》

 律師們的手作甜點課



■編者的話

穿越—法律人的時間

猶記得在26年前讀大一時，始終弄不太清楚「除斥期間」和「消滅時效」有

何不同？「期日」和「期間」有何差異以及其「區別實益」為何？（一個十幾歲的小

孩子連什麼叫區別實益可能都一知半解）只能一邊看鄭玉波的民法總則，一邊透

過背誦及想像試著了解其中的蘊奧。等到年紀漸長，實務經驗多了一些，便深深

佩服法律人把這些這麼相像的概念，不但可以類型化，還能系統的嚴予區別。

但更佩服的是，法官跟檢察官為什麼有這麼充分的體力，總在半夜2、3點開

聲押庭，且往往非得等到東方之既白，才能決定羈押與否？試想：一個被告可能在

清晨5、6點鐘就在睡夢中遭調查員拂曉出擊叫醒、搜索，隨後帶到調查局接受訊

問，中午便當後繼續訊問，約莫下午5、6點鐘時就可見調查員在偵訊室內外進進

出出。作為陪訊在場辯護人的你，已約略可猜知等一下你的當事人要不要隨案移

送地檢署接受複訊？會不會聲押？果不其然，通常晚上7、8點鐘會移送到地檢署

接受檢察官複訊，檢察官偵訊後通常在深夜11、12點決定聲請羈押。於是乎，半夜

2、3點開聲押庭，就是這樣來的。筆者就曾經在半夜2、3點，在某地院等值日法官

閱卷等待開聲押庭的空檔中，被告在法院候審室內，我則在內勤法庭中庭花園的

蛙鳴蟲叫聲中，我們2個人應該正都想著同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把自己的人生搞

成這個樣子？

還有，「十年律師九年等」，開庭要等、閱卷要等、去看守所接見被告要等，

甚至連判決書來了到底檢察官要不要上訴，還是要等！因為檢察官可以晚一點收

受判決，他老人家10天的上訴期間起算點，遠比辯護人和被告晚。這是陳樸生、

褚劍鴻等刑事訴訟法權威之前輩鉅著中，完全沒有提到檢察官可以來這麼個一

手的。所以在法庭外等開庭而老神在在、甚至拿一本書或雜誌津津有味仔細端詳

的道長，一定是個內蘊深厚、開庭經驗豐富，卻道天涼好個秋的資深前輩。

但比起當事人的等待，律師們的等待，卻又是小兒科到更微不足道的。蘇建

和等3人歷經21年最終在上個月獲判無罪確定，人生的黃金歲月可以說是在羈押

和案件中被蹉跎殆盡了。但他們還是受速審法通過之賜，才能不受司法繼續的無

盡糾纏。在此之前更有「流浪法庭三十年」的「第一銀行押匯弊案」，民國68年第

一銀行中山分行發生所謂押匯弊案，該分行的經理張國隆、襄理柯芳澤、林泰治

被檢察官以貪汙治罪條例起訴，歷經更12審、長達30年才無罪確定，承審法官超

過上百人。到底，這個遲來的正義是不是正義？其間羈押的煎熬、訴訟的凌遲，絕

非可輕鬆幾語帶過。因之，我們現行法院「滾動式管理」所為的訴訟進行（開一次

庭僅花個10幾20分鐘，就改個2個月左右的下次庭期，如此反覆進行，一個審級花

1、2年的時間結案），究竟有無效率，實值深究。

因此，繼前期主題「空間」之後，我們就試想著以「時間」為本期的主題，以

多方面向的角度，漫談思索法律或法律人的「時間」，究竟有何意味？也邀請立法

委員尤美女、李茂生教授、詹森林教授、楊清筠律師分別就自己豐富的觀點，相

互激盪，甚是精彩。

身為法律人一環的您，相信對「時間」這個議題，更是如人飲水，了悟其間，自

毋待言。最後，套句盛竹如的話，且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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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律師」名詞的
深切期許

律
師，是個指述的專有名詞，涵攝的是這個行

業的特定工作內容，就如同醫師、會計師、

廚師、水電工等專有名詞。各個專有名詞原應主要

在區別其工作內容在社會中之不同樣態，但從何時

起，尤其是指述較為尊貴或權力的專有名詞，大半

只成了「頭銜」，儼然成了階級表徵，事實上，作

為一個個人要與他人作區別以特定化，最好的、最

明白的就是每個人的名字了，最尊榮的頭銜都不會

是只屬於一個人而已。

律師，拋開頭銜，針就它的工作內容而言，

筆者對於它有深切的期許。記得初入司法官訓練所

（第17期），固然帶著自己對司法的理想熱情，但

完全敵不過向來以為法官是「歪哥大隊」的羞恥，

著制服外出時，十分害怕他人問起是屬於何種單位

的。轉任律師之始，完全不明白律師的角色內容，

但只以認真、負責、對得起自己，對法律正義的理

解為主。

在歷經大事務所、自己執業、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和法律扶助基金會等不同階段工作內容，同

時，時代也從封閉的傳統訴訟律師，逐漸成現今兩

岸和國際化多元角色樣貌，但不論律師工作內容多

樣，除已與律師這角色作為獨立的「司法機關」功

能完全無涉者外，相信筆者的期許仍適用在現今台

灣大部分的執業律師工作上。

法律這門學問，作為社會科學的一種，命定就

屬於價值相對性的學問，任何陳述的命題，無可避

免的表達敘述者的價值取向，絕不可能如自然科學

般，有它一定的規則和絕對的標準。法律制度的建

立和實踐，一定含著當時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在檢

察官和法官的適用法律過程，更一定帶著個人相信

和選擇的價值觀來對法律條文作詮釋。

但法律之存在，其主要價值又是在於追求個

人和社會國家的公平正義，既是屬於社會科學的範

疇，無法避免其主觀性，又希冀追求客觀的公平正

義，最終絕對符合公平正義之結果，這或許不可能

達到，但先從認清法律這項學問屬於社會科學的前

提上，作為司法機關一部分的律師，我們讓訴訟過

程，不論是法律意見或事實證據的提出，盡其可能

的周全完整與客觀，加上檢察官和法官以同樣的公

開客觀的調查、審理、探究，使得一個原本主觀

的、已發生的、隱諱不明的事實，得因將之置於一

個公開的、相互的、辯證的互相推衍中，讓它較接

近於可能的真理。

陳志龍教授在他的「我國刑事法學面臨的嚴重

困境」一文中，認為辯護人應定位為「獨立司法機

關的角色」，而不只是純粹的「利益代理人」，是

機能上的司法機關。

作為一個律師，若不想只作為一個利益代理人

的角色，只扮演一個因委任契約而來的當事人授與

的權限，而是作為一個具有法官和檢察官同等的地

位，作為一個獨立司法機關的角色。首先或者應是

慎選你的案件當事人，並作充分的說明和溝通。案

件當事人粗略分為二，一為加害人，一為被害人。

兩者均有其權利和必要擁有好的律師為其辯護人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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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耐心的、同理心的聆聽他們所有的敘述和

想法，不厭其煩的說明法律上可能面臨的程序和實

體問題，不論理解多少，一再地解釋說明，而不是

以精英主義心態，表示一切交給我就好了，當事人

不必懂，也不必知道。事實上，凡人的生命經驗均

差不了太多了，很快即可掌握大致狀況，就加害人

而言，有無犯法自己是知道的，並非期待律師將黑

變成白，只是期待自己犯罪的原因或困境和犯罪後

的感覺和心情，能經由律師作充分的表達，讓相對

人和法官、檢察官等，能更完整的理解就他這個

人、這件特定案件的種種情況，然後才給予適當的

處置。

而就被害者而言，在意的亦是律師、法官和

加害人的聆聽和理解，在被理解、被同理心的接受

下，對傷害的結果就較能包容與原諒。如若來的當

事人情緒中表示能告他人如何如何大罪，或被告分

明是證據明確，欲循不正途徑規避者，並非不能承

接他們的案件，而是不要忘記自己是屬於「機能性

的」獨立的司法機關，有責任對當事人作溝通說明

分析，並經自己真正的努力研究法律上的問題，如

和他人充分研討確認無大謬後，除替當事人利益提

起訴訟或擔當辯護外，在訴訟的進行中仍時時不忘

律師的角色，若發揮監督檢察官和法官的功能，提

供事實的還原、澄清和法律問題的辯證，更得不畏

官威，在檢察和審判中有不當疏失，甚或是惡意偏

頗，得據理力爭，以更多的法律學理和實務來提出

論證，發揮真正的監督功能。而就在這努力負擔起

獨立的司法機關角色中，相信不只會贏得當事人的

信任與感激，更會讓當事人因案件而學得基礎法律

常識，愈明白一個領域知識，愈不容易恐懼或受

騙。一個當事人愈被律師理解，在訴訟中愈能充分

表達，訴訟終結後應更能坦然的接受，較不會纏訟

無止期。

而自今年（民國101年）9月1日起，法務部將

全面實施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這是自

1970年代從紐西蘭最早實施的一種新的尋求司法公

平正義的潮流。長期以來，司法一直無法真正的消

弭紛爭、懲治不法，以滿足人民的期待與需求，因

而陸續有不同的司法正義的倡導，基於不同於傳統

應報為主的刑事司法制度，認為在一個犯罪行為發

生後，如何修補被破壞的個人或社會和諧關係，療

癒被害者的傷痛，使犯事者認悔並被原諒和接受，

重新融入社會，這過程的對話、情感表達和協議的

達成，即是公平正義的真正實現。

當然也有人認為修復式的正義理念雖然動人，

卻是個不可能實現的幻想，但誠如前文所提的，法

律本就是一個沒有絕對標準的學問，公平正義自柏

拉圖以來，已有數不清的哲學家試圖給予答案，法

律既是用於人的社會，但人的社會隨時在改變，司

法正義亦應隨時有其應對哲學基礎才是。期待作為

司法機關重要一支的律師同道們，在日日繁瑣的案

件中，將公平正義這幻想放在心中的一個角落，用

文字、用行為一點一滴的將它具體化，不枉擔著律

師這頭銜。v                                

9

◆本文作者現為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專職律師

第15期

1012-008-009社論.indd   9 12/10/16   下午5:23




